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公共数据不予共享说明


区数据局‌：
我单位无法提供         数据，依据为            （须提供法律法规依据，具体到条款，具体条款中未明确表示不能共享数据的不予认可）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 

（单位、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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